附件1：
承诺函

[bookmark: _GoBack]昆明市致和商事调解院：
我单位作为本次项目的谈判申请人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单位信誉良好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、失信被执行人、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等“黑名单”，也未受到行政机关、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的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；
二、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；
三、拟派项目的工作人员按照招标人需求确定，所有派驻人员无信用中国或行业主管部门的不良记录；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与谈判文件记载一致，不存在虚假。
四、根据工作需要和招标人的要求，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相关工作，按公告要求及响应条件完成工作内容；
五、完成的工作成果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，业务规定和其他相关要求等；
六、招标人认为服务不满足需求的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成交资格、解除合同等。
谈判申请人名称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